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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引 言

一、选题意义

与西方国家在中世纪就出现了独立的商法概念体系不同，中

国在清末以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法概念和体系。之所以

出现这种情况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。从经济根源上看，中

国古代一直是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，商业和贸易极不发达;

从法律制度上看，我国古代一直缺乏私法传统，“诸法合体、民

刑不分” “重刑轻民”是我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特点。在清朝之

前，私法从未以一个独立的法律形式存在过，民商事习惯也不可

能上升为民商事立法的内容。然而，中国古代的民商事生活秩序

并非杂乱无章，完全无规则可循。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法律作

一简要探讨。

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法律传统的国家，千百年来中华法系经

过漫长的发展、演变，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生活的土壤，有

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。在国家制定法之外，民间各种习惯和

规范大量存在着，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。在古代中

国，尽管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存在着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上

的差异，但两者却非常有效地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

的法律体系。这种融合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: 一方面，大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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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的商事制定法与习惯法

习惯法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其规范的基础，因而能够借助

官方的法律来维系自身的存在; 另一方面，官方的法律对宗族或

行会的习惯法予以承认，并且通过正式的审判使其得到强化。这

种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儒家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，官方在审判实践

中作为裁判依据的 “情”和 “理”都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

上的道德规范——— “礼”，是为一种 “普遍性判断标准”①。因

此，可以这样说，在古代社会，主要是通过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

审判活动将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连接起来，在两者各自的调整范

围和运作机制中实现整合，从而使得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在

“礼”的基础上构成了封建社会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。

为此，有学者将法律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: 法律是特定

社会用来调整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并可反复适用，且由获得社

会认可的物质力量保障其实施的普遍性行为规范。这一相对宽泛

的概念蕴含三个级次的“法律”: 一是由尚不稳定和较为脆弱的

社会物质力量 ( 如 “中人” ) 来保障实施的不成文习惯法即狭

义上的“习惯法”，此为初级形态的法律; 二是由较为稳定和较

为坚固的社会物质力量 ( 如 “家族” “行会”，等等) 来保障实

施的成文习惯法 ( 或习惯法汇编) ，此为中级形态的法律; 三是

由高度稳定、强固的社会物质力量——— “国家”来保障实施的

国家法，此为高级形态的法律。在文明社会里，法律世界的景象

是: 其一，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法律常常同时并存 ( 比如中国传统

社会晚期的习惯法、家族法、国家法) ，从而充分展现出法律世

界的丰富多彩; 其二，这三个层次的法律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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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动关系。① 还有学者认为， “对法应作广义的理解，凡是为了维

护社会秩序，进行社会管理，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，

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，均属于法范畴法体系之列，包括

国家制定法和各种习惯法两类”②。对于民商事法律，有学者考

察了中国古代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形式渊源，大致勾勒出中国

古代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，认为包括有这几个方面: ( 1)

法律，即律、令、格、式中有关钱粮田土债等民商事规范性条

款; ( 2) 调整民商事活动的行政性规范和制度; ( 3) 民商事判

例; ( 4) 民间民商事规约惯例等所形成的习惯法; ( 5) 调整民

商事活动、规范民商事秩序的“礼”; ( 6) 契约法。③ 上述法源，

是一个以 “礼”为核心的包括制定法、民间习惯法等在内的复

合结构。以上这些认识和观点，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: 中国古代

的法律体系构成不只是国家制定法; 尽管历代的国家制定法中没

有独立的民商法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的民商事生活是毫无

秩序的，事实上通过国家制定法、民间习惯规则，即成文习惯法

和不成文习惯法等来共同予以调整和维持，而大多数是通过民间

习惯规则来维持。在漫长的无民商法时代，民间习惯规则就长期

存在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。

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，内外因素的共同

作用促使中国社会在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等各方面向近代化转型。

从法律的近代化历程来看，自 20 世纪初晚清开始法律改革，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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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旭晟: 《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》，《湘潭大学学报》
1999年第 2期。

高其才: 《中国的习惯法初探》，《政治与法律》1993年第 2期。
李功国: 《商人精神与商法》，载《商事法论集》 ( 二) ，法律出版社 1997年

版，第 4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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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中国开始大规模移植和接受西方法律，诞生了第一批具有近代

性质的法律制度，在商法方面有《商人通例》《公司律》 《破产

律》等; 进入民国后，商事立法活动得以继续发展，特别是南京

政府建立后，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商事立法活动，确立了富有特色

的商事立法模式，基本建成了中国近代商事法律制度的体系。虽

然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制定法在调整社会经济各种关系中的作用日

益增强，然而习惯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并未削弱。在清末民国时

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商事制定法不完善的情况下，商事制

定法与各种商事习惯法、商事习惯共同存在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

共同起着作用。作为商人团体的商会、行会和同业公会，在日常

商事活动中和处理商事纠纷时，常常以商事习惯作为处理日常事

务和作为理案判决的依据，反映了习惯的强大影响力; 在制定法

的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，习惯法成为实际的法律，商事习惯仍然

在社会经济诸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在近代中国，商事法

律实际上是以多元化方式存在的格局。

对近代中国商法与商事习惯法的研究，成果颇多。其中对近

代商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有: 江旭伟的博士论文《中国近代商法研

究》 ( 1997 年，藏于国家图书馆) ，徐立志的 《清末商事立法研

究》 ( 中国社会科学网) ，季立刚的《民国商事立法研究》 ( 复旦

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) ，虞和平的《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述

评》 ( 载《近代史研究》1992 年第 4 期) ，朱英的 《论清末的经

济法规》 ( 载 《历史研究》1993 年第 5 期) ，《禁止把持与保护

专利: 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》 ( 载 《中外法

学》2000 年第 3 期) ，帅天龙 《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》

( 载《中外法学》1997 年第 4 期) ，李秀清的 《民国时期移植外

国商事立法论略》 ( 载 《法学论坛》2002 年第 2 期) ，等等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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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著作、论文从各个角度对近代中国商事立法的情况作了较为系

统、详尽的研究。

对于民商事习惯法的研究成果，称得上开先河的是高其才的

《中国习惯法论》 (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) ，从总体上探讨

了中国各类习惯法的含义、特点，讨论了习惯法的现实表现。此

书出版后，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对我国的习惯法研究有积

极的推进作用; 其次是梁治平的 《清代习惯法: 社会与国家》

(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) ，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，研究

重点从“大传统”转向“小传统”，从官府的法律转向民间的法

律并论述了双方的互动。近 10 多年来，研究民商事习惯法的成

果更是不断涌出，向纵深发展，从不同角度对近代社会的民商事

习惯法进行了探讨。如孙丽娟的 《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》

(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) ，从工商业碑刻资料入手，着

力阐述清代商业社会各行业的规则和制度，与制定法中有关商事

方面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体系。眭红明的《清末

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》 (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) ，通过解

析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的主客观动因及其价值取向，考

察清末民初传统习惯存在的社会机理，回顾调查运动的启动、进

展、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，并对调查所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

和分析。李卫东的《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: 观念、文

本和实践》 (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) ，对民初法律观念

的转变和民事审判的风格与特征、法律多元及习惯与习惯法在民

初民法中的地位、社会法律中的观念问题、民法文本中的习惯问

题以及司法实践中法律与习惯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了全面、系统的

论述与研究，并通过对民初法律冲突的个案分析，对近代社会国

家法向民间社会的扩张以及国家法对民间习惯的整合作了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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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松的《变与常: 清末民初商法建构与商事习惯之研究》 ( 中国

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) ，其研究对象涵括了近代中国制定的

商事法规和商事习惯，通过对近代中国制定的商事法规和商事习

惯的考察，探究各物件之间的深层联系，揭示近代法律移植过程

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葛关系。张渝的《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

则与秩序》 (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) ，以清代巴县档案

中的司法档案与契约文书为主要研究资料，对清代中期重庆这个

特定区域的商事规则的发展及其变迁、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业社会

构建市场秩序的种种努力等问题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，并认

为在习惯法的研究中应当做到 “官民互视”，不宜把对行会习惯

法的研究单极化、孤立化。关于清末民初所做的民商事习惯调查

成果也重新予以出版或影印出版，如《中国商事习惯与商事立法

理由书》 (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) 、《民事习惯调查报

告录》 (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) 、《中国民事习惯大全》

等 ( 施沛生等编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) 。

此外还有数十篇有关习惯法的论文发表，较具有代表性的

有: 胡旭晟《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》 ( 载

《湘潭大学学报》1999 年第 2 期) ，杜恂诚 《近代上海钱业习惯

法初探》 ( 载 《历史研究》2006 年第 1 期) ，朱英、魏文亨的

《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———以 1930 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》

( 载《历史研究》2004 年第 6 期) ，等等。诸如此类的成果还很

多，恕不一一列出。这些著作和论文从不同方面阐述了近代中国

社会在民商事领域广泛存在的习惯法，它们对促进当时民商事活

动正常进行所起的作用，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习惯法的认识和重视

程度等，还有的对商事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

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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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对国家制定法与习惯、习惯法的研究意义来看，在传统中

国，由于民商事国家制定法的有限，从作为社会规范的角度来

看，却不具有指示一般人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动的性质和功能。因

而通过对近代中国民商事习惯、习惯法的研究，可以更好地把握

近代中国的民商事法律环境与发展状况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对民

商事习惯和习惯法，尤其是对商事习惯和习惯法的研究还不够，

特别是较为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商事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共同存

在的社会法律环境、如何共同调整和规范商事活动秩序的情况以

及相互对立冲突情况进行分析的成果尚付之阙如。通过广泛阅读

有关资料和经过认真思索，笔者认为:

1． 在前近代中国社会，中国的商事活动事实上通过国家制

定法、民间习惯规则，即成文习惯法和不成文习惯法等来共同予

以调整和维持，而大多数是通过民间习惯规则来维持的。

2． 清代商事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: 一是以

《大清律例》为主的官方制定法，其中对商品生产、商品交换方

面内容的规定; 二是以行会习惯法、行业习惯法为主的商事习惯

法，它们以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形态广泛存在着; 三是在民间商

事活动中大量订立的各种契约，其中体现出商事习惯或惯例。这

样，在不同的层次上，交织成清代商事法规完整的规范体系，共

同调整和规范着清代商事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秩序。

3． 在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商事制定法不完

善的情况下，商事制定法与各种商事习惯、习惯法共同存在，在

社会经济生活中共同起着作用。作为商人团体的行会、商会和同

业公会，在日常商事活动中和处理商事纠纷时，常常以商事习惯

作为处理日常事务和调处纠纷的依据，反映了习惯的强大影响

力; 在制定法的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，习惯和习惯法成为实际的
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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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，在社会经济诸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4． 近代的商事国家制定法，主要是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，

因此有着诸多不合中国传统民商事习惯之处; 在具体实施中时有

冲突的现象发生。法律的文本层面与实践层面难于一致。

5． 从清末到民初，立法者虽然已认识到商事习惯对于商事

立法的重要性，并先后进行了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等，其目的就

是试图将本国的商事习惯资源融入制定法，然而相关商事习惯仍

然未能充分而合理地反映于立法之中，法律移植与本土法律资源

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商事立法重视商事习惯的认知与当时的立

法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矛盾。这说明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一段

长期的、艰难的、复杂的进程。

基于以上认识，笔者以 “近代中国的商事制定法与习惯

法”为题目，对近代中国商事国家制定法及商事活动中广泛存

在的商事习惯法、商事习惯，对商事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在清

末民国时期共同调整和规范商事活动秩序的情况以及相互对立

冲突情况进行研究; 并对近代商事立法实践活动中，各方面重

视商事习惯的认识和实践状况进行探索，以期有抛砖引玉之

效。

二、研究对象及基本概念

本书以清末民国时期商事法律 ( 包括商事制定法和商事习

惯、习惯法) 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作

为基本研究对象。这里有必要先对以下几组概念进行解析:

( 一) 习惯与习惯法

“习惯”也作“习贯”，原谓习于旧贯，后指逐渐养成而不

易改变的行为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中有 “少成若性，习贯之为
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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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”之记载。在中国传统话语中，与习惯较接近的概念有风俗、

习俗、人情风俗等，主要指一个特定的地区因长期社会文化的影

响而形成的一种风尚、礼节习惯，强调人们行为的趋同性。在近

代西法东渐的过程中， “习惯”逐渐取代了原先经常使用的民

情、风俗等词汇，用以指称制定法之外的、民间行为规则的总

称，它包括地方的民情风俗、礼仪风尚、风土人情、习俗惯例、

商业例规等。习惯与习俗概念上的异同，马克斯·韦伯有明确的

阐释: “要是事实上的实践是建立在长期约定俗成的基础之上，

那么习惯就应该称之为习俗。与 ‘惯例’和 ‘法’相反，对于

我们来说，‘习俗’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，行为者自

愿地事实上遵守它，不管是干脆出于 ‘毫无思考’也好，或者

出于‘方便’也好，或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而且他可以期待

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原因也很可能会遵守它。因此，

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什么 ‘适用的’: 谁也没有 ‘要求’他

要一起遵守它。当然，从这里过渡到适用的惯例和法，其界限是

极为模糊的……习俗的稳定性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谁要

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，他的行为就 ‘不相适应’，也就是说，

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

态度，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。”① 在与此相关的传

统中国话语中，还常见“情理”一词，“情理并不是凭空掉下来

的别的东西，而是与生活中的种种惯行密切联系，或直接以惯行

为素材而发挥作用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惯行还是情理自身都属

于中国所特有的现象”，这个惯行也被称为非争讼性习惯，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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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在大多数时间里正常运行的习惯①。 “情理”的存在，使

得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，在法律的实践层面上，民间调解起着重

要的作用，且与衙门审判不同，“是以妥协而不是以法律为主的，

它的目的不在于执行国法，而在于维持社会的和睦人情关系”②。

至于不成文习惯是否存在或存在的方式如何，即体现在什么

样的形式或材料上，是比较复杂的，它们有的散见于各类书籍之

中，还有以民间法谚形式存在; 也可能包括在作为案情事实一部

分的“情”这个范畴中; 更多的是体现在法律审判文件之中，

在实际审判过程中，审判机构往往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对习惯的存

在作出认定或判断，“如果当事者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某一习惯并

力图证明其存在的话，法院也必然会就是否真存在这样的习惯以

及是否承认其具有法律效力作出认定或判断。通过这样的审判过

程，习惯有可能得到实定化”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民商事习惯调

查报告有许多就是通过实际审判过程而得来的。实际上，习惯更

多情况下是本来存在于事实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，这些所谓

的习惯“与其说是审判的准则，还不如说只是存在于事实中的社

会关系之一部，其合理性通过审判而受到审查”③。

按照马克斯·韦伯所下的定义，习惯 “是指在没有任何

( 物理的或心理的) 强制力，至少没有任何外界表示同意与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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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日］ 滋贺秀三: 《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———作为法源的习惯》，
载滋贺秀三、寺田浩明等编著《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8
年版，第 82页。

黄宗智: 《清代的法律、社会与文化: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
2001年出版，第 9页。

［日］ 滋贺秀三: 《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———作为法源的习惯》，
载滋贺秀三、寺田浩明等编著《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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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反映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”; 同时他还指出， “在历史上，

越往前看，越可以发现: 人们的行为，尤其是集体行为是受习惯

制约的”①，并非所有的习惯和惯例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，具有

普适性规范的“习惯” ( custom) 只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习惯中的

一部分，从其法律意义上来看， 《牛津法律大词典》所下定义

为: “在特定方面被长期公认并且获得法律效力的专门规则。”②

从习惯到法律，正如恩格斯所说: “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

阶段，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: 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、分配和交换

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，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

换的一般条件。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，后来便成了法律。随

着法律的产生，就必须产生出以维持法律为职责的机关———公众

权力即国家。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，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

少广泛的立法。”③ 因此习惯要成为法律是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

结果，它首先表现为习惯法，习惯法既不是国家认可的法，也不

能与习惯相等同，而是一种介于习惯与国家法之间的有强制性的

行为规范。近年来，我国一些学者对习惯法的定义提出了不少见

解，如田成有认为，“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在人们生产和

生活中根据事实和经验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

定强制性的，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”④。高其才认为，“习惯

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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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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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定的强制性行为规范的总和”①。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

性，皆强调了习惯法的强制性特征。

从上述定义来看，习惯法不同于国家制定法，但也具有强制

性，这种强制性来自于某种社会权威或社会组织; 习惯法有成文

的，也有不成文的，共同维系着某个社会组织或群体的正常生产

生活秩序，它们常表现为家规、族规、行会行规等形式的民间习

惯规则; 尽管这些民间习惯规则 “在大多数时候与 ‘国家’无

关，但都明确地规定着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从而具备法的

特征; 同时，它们大多依靠 ‘中人’等等社会认可的物质力量

来保障实施，并可反复适用，因而也具备法的外在形式特征”②。

就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来看，习惯在更多情况下是日常生活

中反复发生的一种行为，是指事实上在大多数时间里正常运行的

习惯。习惯法源自于习惯，但习惯法比习惯具有更大的确定性，

习惯要成为习惯法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，在人们

的一般观念中，习惯法就是一种法律，故有 “习惯为法律之渊

源，习惯法则非法律之渊源而为法律之本体”③。梁治平也认为，

“普通习惯只是生活的常规化，行为的模式化，习惯法则特别关

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，关系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”， “普通习

惯很少表现为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，单纯之道德问题也不大可

能招致 ‘自力救济’一类反应，习惯法则不同，它总涉及一些

彼此对应对立的关系，且常常以利益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，更确

切地说，习惯法乃由此种冲突中产生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习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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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旭晟: 《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》，载《湘潭大学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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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比普通习惯更具确定性和操作性，也更适于裁判”①。另外，

还有人认为，习惯与习惯法的重大差别还在于强制性的有无，如

马克斯·韦伯就认为，“习惯不同于习惯法”，“作为习惯法的规

范，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类似的强制性实施机制，尽

管这种强制效力是来自同意，而不是制定; 习惯则不以任何强制

性机制为特征。这种强制性机制是指有一部分相对确定地担负着

运用物理或心理手段实施强制力的特别任务”②。

( 二) 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

国家制定法，就是国家立法、官方立法，是一种国家意志。

在古代，那些经过皇帝或各级官府批准，正式颁行天下的律、令

以及例、告示、章程，等等，都可以统称为 “国家法”; 而到了

近代，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，国家的立法体制也发生了很

大变化，通常只有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并公布施行的才能称之为

国家法，其法律形式表现为以法典为主导的制定法。通常情况

下，国家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。

习惯法，本书出于以历史的视角来研究习惯法问题，并与国

家制定法的概念相联系，故采取高其才的看法: “习惯法是独立

于国家制定法之外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，具有一定的

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。”首先，习惯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

应的，它出自于各种社会组织、社会权威，规范一定社会组织、

一定社会区域的全体成员的行为，为他们所普遍遵守。其次，习

惯法作为行为规范主要以习惯礼仪形式存在，它可以是成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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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是不成文的; 习惯法主要有自然形成 ( 俗成) 和全体成

员议定 ( 约定) 两种形成方式，通常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所自觉

遵守。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种类繁多，内容丰富，各有特色，

其中主要有按属人原则依靠宗族家族组织而形成的宗族习惯法，

有按属地原则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村落习惯法，也有依据神权

而形成的宗教寺院习惯法，还有由于业缘关系而形成的行业习惯

法和行会习惯法，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和秘密社会习惯法等。①

其中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属于商事习惯法，是本书所重点探

讨的对象。

国家法与习惯、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说明，“位于

最上端的是以国家机器为强制力的国家法，中间是具有强制力的

社会规则，底部是各种社会习俗和惯例”②。通常情况下，它们

发生的顺序是，当一项一项的社会习俗经反复使用并得到了大多

数人的认可，而它的重要性又到了非依靠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不

可的程度，它就成为一项惯例或者习惯法。而当某一项惯例或习

惯法为全社会的成员普遍遵守和赞成，特别是与每一个人的利益

休戚相关时，它就会被上升为国家法。

( 三) 商事制定法、商事习惯和商事习惯法

商事制定法，是国家特定主体为了调整商事行为，依据一定

的职权和程序，运用一定的技术所制定的商事法律。近代西方商

事法律起源于中世纪后期欧洲市场交易规则和习惯，分工产生了

交易，交易需要秩序，秩序需要规范调整，因而在市场交易中逐

渐产生了市场交易规则并不断完善，表现为从习惯、习俗到习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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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演进，逐步地成为成文法、国家法。最初以习惯法形态出现

的商法具有如下特征: 内容十分丰富广泛，如既有海商法，又有

票据法和破产法等; 产生具有自主性，是商人行会组织所制定和

编纂的; 目的是集中保护交易自由，打击欺诈行为; 体系相对完

整科学，范围包括商人组织、商行为、救济措施等各个方面，以

及有关原则，如有限责任、商业信用、动产抵押、交易安全、连

带责任、合同承诺、资格与公示等; 规则具有国际性，表明商法

一开始就具有世界通行特征。① 中世纪末期，欧洲大陆国家相继

制定商法典，其中，法国的 1673年《陆上商事条例》和 1681 年

《海事条例》的影响最大; 19 世纪初期，法国继实施民法典后，

1807年又在继承、吸收前述两个条例的基础上，制定了统一的

商法典。它是近现代各国商法的源泉。此后，欧美国家纷纷效

仿，从而形成了关于商事立法的不同体系。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

商法体系。它以 1807 年 《法国商法典》为代表，该法典分为 4

编，即商事总则、海商、破产、商事法院。它是大陆法系国家第

一部正规的近代商法典，其主要特征是以商人与商行为两者为中

心点而划定商事之范围，否定了中世纪以来商法只适用于商人阶

层的传统。欧洲大陆许多国家，如荷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国商

法典的制定均受到法国的影响。另一个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商法体

系。它以 1897年制定、1900 年实施的 《德国商法典》为代表。

该法典是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，在吸收以前的德国商事法规及借

鉴《法国商法典》的基础上制定。法典分为商人、商事公司及

隐名合伙、商行为及海商法四编。法典对破产法、保险法和票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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